
北京市博士后进出站

工作审核程序和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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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博管办〔2018〕106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博士后研究人员及随迁人员办理北京市常
住户口工作的通知

博管办〔2018〕121号

国人部发〔2006〕149号

人社部发〔2017〕20号

国办发〔2015〕87号

关于改进博士后进出站有关工作的通知

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
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



个人网上

申请

北京市网

上备案

办理程序

工作站：设站单位审核-流动站审核

园区工作站分站：设站单位审核-园区站审核-流动站审核



1 、进入中国博士后网站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浏览器
建议使用最新版本的谷歌(Google)、火狐
(Firefox)或欧朋(Opera)。进入博士后进出站办
理模块。

2 、登录网上办公系统，选择单位登
陆状态，输入账号、密码登陆。



3、学习办事须知 4 、完善单位信息



5.在明确好本单位集体户地址信息以后，在系统中完善进站落户地址信息。





进站阶段流程

进站审核表

所需材料

有效证件 博士学位证书

博士后网下载

填写后扫描上传
身份证

博士学位证书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





非定向就业博士毕业生

（应届博士毕业生）

在职人员

（含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现
役军人、军转干部）

无劳动人事关系人员

外籍、港澳台地区人员

进站审核表（根据进站人员身份下载表格）



非定向就业博士毕业生

（应届博士毕业生）

• 第一栏需要校级毕业派遣部门盖

章或上传《就业报到证》代替第一

栏盖章内容



在职人员

（含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现役军
人、军转干部）

•按干部管理权限由在职单位出具

同意脱产做博士后意见

•不得招收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不得招收本单位职工



在职人员、超龄人员属于特殊人员进站情况，请查看本单位本年度特殊进站比例后，
再确定是否招收。



无劳动人事关系人员

•个人承诺未就业



外籍、港澳台地区人员

•查验有效身份证件，港澳居民

须提供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居民身份证 台湾居民须提供台

湾居民身份证



工作人员填写信息

注意：博士后劳动（聘用）合同的时间填写要依据在站研究项目完成时间



博士学位证书

新近博士毕业生可先凭毕业学校学位
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授予博士学位证
明办理进站，但进站6个月内须在博

士学位证书管理栏目中将博士学位证
书上传，由设站单位核验及备案。未
按时补交博士学位证书人员按退站处
理。

国外学历学位需进行认证，建议国内学
位在学信网核查

获得博士学位一般不超过3年，对于获
得学位超过3年的人员，经设站单位同
意可以进站。不占三类人员比例。

博士学位证书



进站迁户信息

进站迁户信息

进站迁户信息要依据集体户地址准确填写，当前户口地址按照本人户口首页准确填写



打印进站备案证明

1.设站单位打印并加盖公章

2.存入博士后档案



我的工作
博士学位证书

管理
审核证书

学位证书管理备案



开具落户介绍信

1. 户口迁移介绍信

2.《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

1.单位或存档机构出具

2.设站单位上传

人事档案转递证明

注意：1.进站迁户只迁本人，本市户籍不办理迁户，博士后户口为限制流动性质
2.进站落户介绍信打印需提前电话预约，前往北京市审核部门领取。

进站申请迁户阶段流程



上传人事档案转入证明

档案转递证明由存档单位或人才
服务机构出具，需包含博士后姓
名、身份证号、设站单位名称、
存档日期等信息，并加盖单位人
事部门或人才服务机构公章。

在进出站业务中选择档案转递证明模块，即可上传



开具子女入学介绍信所需材料

1.博士后本人身份证

2.结婚证

3.独生子女证（2016年1月1日前出生）或生育

服务证（非独生子女）

4.出生医学证明

5.子女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

须提供原件审核并带一套复印件

子女上学

保障性措施

设站单位集体

户属地择校
非本市户口





出站要求

一、在站时间

一般在站时间为2年，根据项目需要可在2-4年内灵活确定，最长不超过6年，最短不低于21个

月，外籍博士后不低于12个月。

单位可在“在站时间管理”页面作相应设置。



二、提交报告

1. 博士后向设站单位提交博士后研究报告和博士后工作总结等书面材料。 由设站单位将报告交送

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 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时，须向设站单位提交资助总结报告。设站

单位应当每年向基金会提交资助金使用效益情况报告。

3. 获得北京市科研活动经费资助项目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之前，须按《协议书》中规定的时间

提交《北京市博士后工作经费资助项目进展情况及经费使用明细年度报告》、《北京市博士后工作

经费资助项目结题报告》，及2017年以后获资助5万元以上人员还需提交由《协议书》中列出的审

计公司出具的经费审计报告。

出站要求



出站阶段流程



出站落户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全职在站工作且人事
关系（含行政、工资、
人事档案、社会保险）
已转入设站单位半年
以上

办理完成出站手续
与用人单位建立合
法劳动关系

• 先去接收单位工作，再申请落户流程不同

• 区级注册企业要求是高新技术企业

• 企业注册资本100万以上

• 在站期间6个月社会保险和完税情况

• 出站后在接收单位6个月社会保险和完
税情况

博管办〔2018〕106号文规定的申请落户北京要求



出站申请上传材料

4

5

6

1

2

3

博士学位证书、

《国境外学位学历认证书》

接收单位录用证明

人才服务机构

同意接收档案意见

落户地址有关证明

落户北京有关证明

出站申请上传材料

办户人员材料



户口只能落其工作分配所在地的集体户或房产

办户人员材料

随迁配偶如为学生集体户口，或其他限制迁移类户口，不能办理落户手续。

1.配偶身份证

2.结婚证

3.配偶《户口簿》首页和本人页

配偶随迁落户：

注意：

按要求选择落户信息本人落户：



1.结婚证

2.独生子女证（2016年1月1日前出生）或生育服务证

3.出生医学证明

4.子女《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

5.离异博士后子女落户需提交离婚证、离婚判决书或离

婚协议（协议需民政部门盖章或公证处证明）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且非在校大学生

离异博士后子女落户须博士后本人作为子女监护人

办户人员材料

子女随迁落户：

注意：



落户地点 落户其他材料

落房产

本人房产
《房屋产权证》或《购房合同》和物业公司出
具的《入住证明》

配偶房产
配偶《身份证》、《结婚证》、《房屋产权证》
或《购房合同》和物业公司出具的《入住证明》

直系亲属房产（父
母、子女、岳父母、
公婆）

1.提供《房屋产权证》及户口簿首页；
2.直系亲属提供的同意落户说明并由房产所有
人及户主签字；
3.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户口簿、结婚证、单
位人事部门的证明等）

落户地址有关证明



落户地点 落户其他材料

落集体户

单位集体户 接收单位人事部门出具同意落户证明

人才集体户 人才服务机构出具同意落户证明

同意落户证明内容包括落户人姓名、人数、落户具体地址、所属派出所

名称，加盖单位人事章或人才服务机构公章

落户地址有关证明



1.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个人所得税《税收完税证明》或《纳税记录》

（不少于6个月）

2.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不少于6个月）

3.接收单位《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落户北京有关证明



出站申请落户阶段流程



1.接收单位个人所得税《税收完税证明》或《纳税记录》（不少于6个月）

2.接收单位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不少于6个月）

3. 与接收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落户北京第二阶段材料（出站后1年内在系统提交）



电子版《博士后证书》



落户流程图

在办理户口准迁手续前，请登陆北京市公安局
官网（http://gaj.beijing.gov.cn）——我要办—
—户政业务——16因工作原因调动办理户口准

迁手续，输入调京人身份证号进行电子信息查
询。





1.进站迁户的博士后人员退站户口退回到进站前的

最后一个常住户口所在地，档案退回到进站前常住

户口所在地人才服务机构

退站所需材料

1. 博士后研究人员退站表

2. 退站后再次进站, 需提交再次进站

单位出具的《同意进站函》

2.获得经费资助的人员需提交相关报告后再申请退站

退站所需材料：
退站要求：





2.申请进入二站的博士后人员还有年龄限制吗？

答：有。同进一站。

1.申请进入工作站的超龄人员，还可以进站吗?

答：可以。年龄在40周岁以内人员，经设站单位同意且在允许招收比例范围内。

3.获得博士学位超三年，可以申请进站吗？

答：可以。须经设站单位同意。

4.本单位职工可以申请在本单位做博士后吗？

答：不可以。

5.博士后进站的时间是网上提交申请的时间吗？

答：不是。进站审核通过的时间。

常见问题



6.博士后进站迁户，在站期间户口可以在市内迁移吗？

答：不可以。

7.博士后在站期间的工资、社会保险不是由设站单位发放、缴纳，出站符合落户要求吗？

答：不符合。

8.进站前已经是本市常住户口了，进站时可以申请办理落户吗？

答：不可以。按市内户口迁移政策办理。

9.博士后资助经费未使用完，可以办理出站吗？

答：不可以。需将未使用经费退回，在确认经费退回后办理。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10.出站后、落户前工作换了怎么办？
答：只要新换工作符合在京落户接收单位资质要求，连续计算工作实际，依然可以落户

11.出站后、落户前单位高新资质到期怎么办？
答：可以落户

12.北京户口博士后，是否可以配偶子女随迁？
答：如该博士后符合在京落户要求，配偶子女可以随迁

13.配偶是学生或者博士后怎么办？
答：只要配偶户口不是学生或者博士后户口就可以

14.在京有房是否可以直接落户？
答：不可以

15. 新出生未进行户口登记的博士后子女，能办理随迁吗？
答：不能，须先进行户口登记，方可办理户口随迁。



电话：64521185 64521419

传真：64521427

业务咨询邮箱：bjrcgdb@126.com

地址：东城区安定外大街187号北京人才大厦405房间

( 安定门立交桥西北角，地坛公园西门斜对面)

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

各设站单位应积极主动做好本单位博士后人员相关政策
问题的咨询和答疑，如遇有特殊问题请设站单位管理人
员与工作人员联系。




